
核心提示

□记者 刘亮

近日，有多名洛阳
机车技师学院（简称机
车技校）学生向本报打
来电话称，他们去年9月
被学校安排到上海一企
业实习一个月，至今没
有拿到协议上的实习报
酬。随后，洛阳晚报记
者对此事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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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小张是机车技校的三年
级学生。去年9月初，他和另
外20多名同学被学校送到上
海市一家企业实习。按照协
议：每月基本报酬为1620元，
加班费等另算。

小张说，去年9月8日、9
日，因为加班，包括他在内的

十几名同学错过了领取工资
卡的时间。经过与学校协商，
学校承诺：实习期结束后，学
校会统一发放报酬。

去年10月10日实习期结
束，但至今他还没领到那个月
的报酬。小张说：“基本报酬
加上生活补助、车费、保险费

等费用，我有3000多元没拿
到。当时领了工资卡的同学，
在工厂工资结算日时得到了
半个月的报酬，没领工资卡的
同学至今未见一分钱。”

就此事，小张和同学找了
学校多次，但得到的答复都是

“马上解决”。

我市20多名学生被学校组织到上海实习，但半年多过去了，实习报酬仍未兑现

律师：学生实习，“报酬”“保险”先签好

晚报律师帮帮团成
员、河南大进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亮认为，目前，我国
实习生方面的劳动法律法
规不完善，他们的权益仍
不受我国劳动法保护，这
就造成了劳动部门无法可
依。同时，教育部门只能
和学校协调，不能对企业
采取相关措施，造成了学
生实习期或勤工俭学时的
权益维护比较尴尬。

谢亮提醒，除了实习
报酬支付的相关协议条

款，学校在和用工企业签
订协议时，一定要让用工
单位为学生购买“雇主责
任险”或“意外伤害险”，以
免在实习期间出现意外
时，责任人难以认定。如
果签署协议时没有这方面
的约定，则由学校和实习
单位共同承担责任。

这样，再遇到不合理
现象，学生可带着实习证、
企业出入证、协议等证物
到主管单位投诉或到法院
起诉。

碰到这种情况，学生
们该去哪儿维权？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监察科
一名工作人员说，《关于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十二条规定：在校生利
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
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
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
同。该工作人员解释：在
校学生实习或者勤工俭学
不属于劳动法上的劳动关
系，因此在校学生不属于
劳动部门的协调对象，学
生最好向主管单位或通过
法律手段寻求帮助。

随后，记者咨询了市
教育局职业、成人与高等
教育科。该科工作人员
说，技校和企业进行“工学
联合”，是中等职业学校专

业教学的重要内容，尤其
是中等职业学校三年级学
生要到生产服务一线顶岗
实习，更被作为培养职业
技术人才的基本教学环
节。为此，国家教育部、
财政部于2007年制定了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
管理办法》，对学校和企
业间的“工学结合”进行
规范。该管理办法第五
条和第八条规定：不得通
过中介机构代理组织、安
排和管理实习工作；实习
单位应向实习学生支付
合理的实习报酬，学校和
实习单位不得扣发或拖
欠学生的实习报酬。

目前，市教育局已经
介入调查此事，将督促校
方尽快把拖欠的学生实习
报酬追回并交付学生。

随后，记者来到了位于瀍
河回族区的洛阳机车技师学
院。学院学生科一名姓王的科
长介绍，去年8月3日，他们组织
学生到昆山市一家企业实习。
由于其间与企业出现分歧，他们
去年9月3日把学生接到了上
海市一家企业实习，不过这家
企业的最短协议期是半年。

由于当时这批学生的实
习期只剩下一个月，所以学校
将这批学生挂靠到了当地一
家人力资源管理公司，跟随新
乡市一批学生实习团队进了
这家企业。

为何学生的实习报酬至
今未兑现？王科长说：“这家
企业是半年结算一次，人力资

源管理公司需要核定学生们
的报酬，他们核定完报酬之后，
我发现有些问题要重新核算，
他们目前还没有给我回信。”

王科长说，中介和学校方
面都不会克扣学生的实习报
酬，如果近期得不到解决，他将
前往当地和这家人力资源管理
公司当面协商。

实习期结束半年多了，报酬去哪儿了

用工企业结算期为半年，中介正在核算

已督促学校尽快兑现报酬

实习报酬、保险等协议款项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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